
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114099號　　　　　　　　　　　　　　　　　　　　　　　　　　　　            　　　　　　　　　　　　　　　　　　　　　　　　　　　　　　　　　　　　　　　　　　　              

被處分人：九月初烘焙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3300806

址    設：臺中市潭子區潭陽里潭子街二段17號 1樓 

代 表 人：陳○○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於招募「九月初生乳脆皮甜甜圈」品牌加盟過

程，未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充分且完整提供「開始營

運前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及「加盟營運期間購買商

品、原物料、廣告宣傳、品牌使用、品牌顧問費用」等 2

項加盟重要資訊予交易相對人審閱，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

二、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改正前項違法

行為。

三、處新臺幣1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案據本會獲悉被處分人招募「九月初生乳脆皮甜甜圈」品

牌加盟過程，疑未提供開始營運前及加盟營運期間之各項

費用等加盟重要資訊，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

定。

二、調查經過

(一)函請加盟店A提出說明，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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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加盟店A表示洽談加盟過程，除 LINE等通訊軟體對話

紀錄及加盟契約書外，被處分人並未再以其他方式提

供任何加盟資料，締約過程被處分人僅向加盟店 A表

示，加盟金新臺幣(下同)○萬元含技術移轉、教育訓

練及全套設備，無須額外加收費用，並告知含預估裝

潢之加盟所需總費用推估金額○萬元，並記載於加盟

契約書「加盟金」欄位，但卻未說明將收取何等費

用。

２、簽約後，加盟店 A在加盟總部受訓期間，被處分人始

陸續告知其他應給付之加盟相關費用，包括商品、原

物料費用、廣告宣傳費用○萬元、品牌使用費用○萬

元、品牌顧問費用○萬元等開始營運前及加盟營運期

間之各項費用。

(二)函請被處分人提出說明，略以：

１、招募加盟情形：

(１)被處分人於 109年 9 月設立，該年度開設○家直營

店，110年以內部員工為主，招募○家加盟店。

(２)111年 1 月至 12 月間，被處分人之經營委由裕展烘

焙坊之郭君負責及代為管理，郭君並擔任被處分人

之品牌執行長，被處分人代表人陳君則不再介入經

營，該期間之對外招募加盟係由郭君負責。

(３)111年 11月間，被處分人代表人陳君之胞兄楊君與

陳君之國中同學張君有意經營，被處分人又將經營

管理授權該 2人負責，112年至 113年間之對外招募

加盟即由楊君與張君負責。直至 114年 1 月至 2 月

間，才又由被處分人代表人陳君負責業務經營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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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４)截至 114年 2月 20日止，僅剩○家直營之公園旗艦

店，但因故該店欲頂讓，其他直營店則早已頂讓予

他人，但仍以「九月初生乳脆皮甜甜圈」品牌對外

經營。至於 111年至 113年間招募加盟店數，印象

中超過○家以上，惟詳細數字已記不清楚，仍營業

中之加盟店只剩○家。又 111年至 113年間簽訂之

加盟契約，均係以被處分人名義簽立。

(５)本會請被處分人提供直營店及加盟店基本資料表(包

括加盟店簽訂加盟契約之時間、店名、營業地址、

負責人姓名、連絡電話及地址，及有無續約，或開

設之複數店，抑或內部員工加盟等資訊)部分，被處

分人代表人陳君因有諸多糾紛，無太多心力處理，

也沒有員工，僅提供目前留存之加盟契約書，加盟

店至少有○家。

２、招募加盟管道及與有意加盟者洽談加盟至簽訂契約之

過程：

(１)被處分人與有意加盟者洽談「九月初生乳脆皮甜甜

圈」品牌加盟過程，最初從內部員工、親朋好友開

始加盟，後來則是口耳相傳及有意加盟者透過被處

分人品牌網頁、臉書瞭解相關資訊後來電洽詢，並

透過面議方式溝通及討論，進而簽約，加盟過程並

無簽訂意向書。

(２)110年洽談加盟過程，皆由被處分人代表人陳君先

詢問有無吃過、來店看過，再請有意加盟者到店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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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央工廠看過，並於來店時提供加盟契約書予有

意加盟者，向其說明合約相關內容，再請其回家想

清楚，若有意願再簽約。有意加盟者若要求攜回加

盟契約書，陳君皆會提供空白之加盟契約書範本予

其帶回。洽談過程所揭示之文件，僅加盟契約書 1

份，無其他書面文件。

(３)111年洽談加盟過程，係由郭君及被處分人代表人

陳君一起洽談，112年至 113年期間則由楊君與被

處分人代表人陳君一起洽談，過程中亦僅提供加盟

契約書，無其他文件。契約審閱期間並無限定，倘

有意加盟，可再另約時間簽立加盟契約書。

(４)簽約後，進行資本設備之採購及店面設計施工，同

時配合加盟者之時間，對加盟者進行教育訓練，至

正式開幕。

３、加盟重要資訊揭露時序及情形：

(１)洽談加盟過程，主要係以口頭說明及加盟契約書方

式提供加盟重要資訊予有意加盟者審閱。

(２)有關開始營運前首批商品、原物料費用及加盟營運

期間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資訊：

甲、首批商品、原物料費用，雖未記載於加盟契約書

及相關附件，但首批商品、原物料之叫貨單有記

載費用(包括麵團、調和粉、醬料等)，在加盟店

開幕後收到銷貨單時會知悉該費用之金額。前述

金額會視加盟店之距離所叫貨量不同，而有不同

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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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加盟營運期間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則如開始

營運前之首批商品、原物料費用所述情形，於加

盟店簽訂加盟契約書後，於加盟店開店時以叫貨

單方式提供載有各項商品、原物料費用之金額。

(３)另被處分人表示，除口頭說明外，也有以加盟契約

書揭露加盟重要資訊，爰認為都有揭露重要資訊。

(三)另本會後續於 114年 8 月 14 日以公服字第○○號書函

(寄送至被處分人登記地址，並寄存於○○郵局)進一步

詢問「加盟營運期間廣告宣傳、品牌使用、品牌顧問費

用之金額或預估金額」資訊之揭露情形等事項，惟未獲

回復，經電洽被處分人代表人陳君，其表示將前往領取

該書函，並提供其戶籍地址供本會公文寄送。經本會再

以114年 8月 29日公服字第○○號書函(寄送至被處分

人代表人陳君戶籍地址，並寄存於○○郵局)詢問相同

事項，仍未獲回復。

(四)針對被處分人所揭露之開始營運前及加盟營運期間之商

品、原物料費用之資訊揭露時點，另請加盟店提供說明

資料，略以： 

１、1家加盟店表示，商品、原物料價格是初次叫貨所附

的銷貨單始知悉價格。

２、1家加盟店表示，被處分人並無提供首批商品、原物

料費用及開店後訂購商品、原物料之費用予其審閱，

直至初次叫貨收到銷貨單始知悉價格。惟該加盟店於

簽約前，曾以LINE詢問麵團成本，被處分人有回復 4

種麵團成本，餘未告知。

３、1家加盟店表示，僅以口述方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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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由

一、按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

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

為。」所稱「顯失公平」，係指以顯然有失公平之方法從

事競爭或營業交易；所謂「交易秩序」，則指包含水平競

爭秩序、垂直交易關係中之市場秩序，以及符合公平競爭

精神之交易秩序。蓋招募加盟過程中，加盟業主與交易相

對人(即有意加盟者)間存有高度訊息不對稱性，於締結加

盟經營關係前，交易相對人對於加盟重要資訊難以全然獲

悉，故加盟業主倘利用其資訊上之優勢，未於招募加盟過

程中，提供加盟重要資訊予交易相對人審閱，即與交易相

對人締結加盟契約，乃屬利用資訊不對稱之行為爭取交

易，對交易相對人顯失公平。又因加盟招募屬繼續性之交

易模式，倘考量受害人數之多寡、造成損害之量及程度，

以及有無影響將來潛在多數受害人之效果等因素後，認足

影響交易秩序者，即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規定。復按

同法第42條規定：「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21條、第23條

至第25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

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5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

罰鍰；屆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

者，得繼續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

並按次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00 萬元以下罰鍰，至停

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止。」 

二、有關開始營運前及加盟營運期間之各項費用(例如購買商

品、原物料等應支付予加盟業主或其指定之人之費用)，攸

關有意加盟者須投資之成本及評估營業獲利之加盟重要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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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加盟業主常為確保商品品質一致性，要求交易相對人

於開始營運前及加盟營運期間須向加盟業主或其指定之人

購買商品、原物料，對有意加盟者乃為相當且必要支出之

費用。是倘加盟業主於招募加盟過程中，除有加盟業主與

交易相對人間未具資訊不對稱關係之正當理由外，未於締

結加盟經營關係或預備加盟經營關係之 10日前、個案認定

合理期間或雙方約定期間，以紙本或電子郵件、電子儲存

裝置、社群媒體、通訊軟體等方式，提供相關加盟重要資

訊，即與交易相對人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對交易相對人顯

失公平，且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者，將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

三、被處分人應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提供加盟重要資訊予

有意加盟者審閱：經查被處分人與有意加盟者簽訂加盟契

約書前，未收取任何費用，亦未簽訂草約、預約單、意向

書等加盟相關文件。是為衡平雙方之資訊地位，使有意加

盟者可為正確之交易判斷，被處分人應於締結加盟經營關

係前(即簽訂加盟契約書前)，提供有意加盟者各項加盟重

要資訊。

四、被處分人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未充分且完整揭露「開

始營運前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及「加盟營運期間購買

商品、原物料、廣告宣傳、品牌使用、品牌顧問費用」等

2 項加盟重要資訊予有意加盟者審閱，構成顯失公平行

為：

(一)據被處分人所述，與有意加盟者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

主要係透過安排門市、中央工廠參觀、面議方式溝通及

討論，過程中會提供加盟契約書並以口述方式說明加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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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資訊，若有意願再簽約，洽談過程除加盟契約書

外，無提供其他書面文件。故本案對資訊揭露之有無、

是否充分及完整，應以「加盟契約書」所載內容判斷加

盟重要資訊揭露情形。 

(二)有關「開始營運前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及「加盟營

運期間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資訊：

１、經檢視加盟契約書第 5條第 1項僅揭載商品、原物料

應向被處分人採購，加盟契約書附件2所載商品、原

物料雖有揭載品項及規格，惟未揭載商品、原物料費

用之金額或預估金額。

２、據被處分人表示，開始營運前及加盟營運期間之商

品、原物料費用雖未記載於加盟契約書及相關附件，

但叫貨單有記載麵團、調和粉、醬料等商品、原物料

之費用金額，加盟店開幕收到首批商品、原物料之銷

貨單即會知悉該費用之金額，且加盟店開店後亦可從

叫貨單所載各項商品、原物料之金額知悉相關費用。

復據本會函詢其他加盟店之回復意見，渠等亦表示被

處分人於締約前並無提供首批商品、原物料費用及開

店後訂購商品、原物料費用予其審閱，直至初次叫貨

收到銷貨單始知悉價格。

３、是以，被處分人與有意加盟者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

前，未充分及完整揭露「開始營運前購買商品、原物

料費用」及「加盟營運期間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

資訊，堪可認定。

(三)有關「加盟營運期間廣告宣傳費用、品牌使用費用、品

牌顧問費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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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廣告宣傳費用」部分：查加盟契約書第 6條揭載被

處分人如有制定行銷活動，乙方應配合參與，且行銷

規劃、活動企劃及廣告宣傳物之費用由加盟店自行負

擔，但未揭載廣告宣傳費用之金額或預估金額。復據

加盟店 A 提供其與被處分人之 LINE 對話紀錄截圖所

示，被處分人係於締約後始向加盟店 A揭露要收取廣

告宣傳費用整年度○萬元，作為幫忙曝光、找部落客

寫文章、宣傳等之費用，後經雙方協商改為○萬元。

是以，被處分人與有意加盟者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

前，未充分及完整揭露「加盟營運期間廣告宣傳費

用」資訊，洵堪認定。

２、「品牌使用費用」部分：

(１)查加盟契約書第 3條第 2項及第 3項載明「品牌維

護費用」即為使用被處分人所授權品牌之使用費，

已揭載每月及年繳之金額。然據加盟店 A提供其與

被處分人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所示，被處分人於締

約後復向加盟店 A揭露要收取「品牌使用費用」整

年度○萬元，作為招牌使用、報表與各項相關資

訊、檔案、文宣等供加盟店 A使用，後經雙方協商

改為○萬元。

(２)前述 2 項費用，本質上似皆是作為使用被處分人所

授權品牌之使用費用，惟無論如何，被處分人既於

加盟契約書揭載並收取「品牌維護費用」後，復向

加盟店 A收取「品牌使用費用」，且向加盟店 A說

明品牌使用費用係作為招牌使用、報表與各項相關

資訊、檔案、文宣等使用，顯係有意與「品牌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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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作區隔，而屬不同之收費項目，則被處分人

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即應充分且完整揭露「品

牌使用費用」資訊，然其卻未揭露。是以，被處分

人與有意加盟者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未充分及

完整揭露「加盟營運期間品牌使用費用」資訊，亦

堪認定。

３、至於「品牌顧問費用」部分：

(１)查加盟契約書第 3條第 5項載有「法律顧問費用」

之收費項目及每月收取之金額。然據加盟店 A提供

其與被處分人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所示，被處分人

於締約後復向加盟店 A揭露要收取「品牌顧問費

用」整年度○萬元，作為行銷管理、諮詢與後續服

務使用，後經雙方協商改為○萬元。

(２)前述 2 項費用名稱雖相近，但據加盟契約書第 3條

第 5項所示，「法律顧問費用」係被處分人聘請專

業律師擔任加盟體系之特約法律顧問，並提供加盟

業者適時諮詢求助，以期藉由外部法律專業人員之

法遵輔導評估達促進企業永續經營、健全品牌形象

之目的所設。被處分人既於加盟契約書揭載並收取

「法律顧問費用」後，復向加盟店 A收取「品牌顧

問費用」，並向加盟店 A說明品牌顧問費用係作為

行銷管理、諮詢與後續服務使用，該 2者即屬不同

之收費項目，則被處分人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

即應充分且完整揭露「品牌顧問費用」資訊，然其

卻未揭露。是以，被處分人與有意加盟者於締結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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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經營關係前，未充分及完整揭露「加盟營運期間

品牌顧問費用」資訊，亦堪認定。

(四)綜上，被處分人未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以紙本或電

子媒介等方式充分且完整提供「開始營運前購買商品、

原物料費用」及「加盟營運期間購買商品、原物料、廣

告宣傳、品牌使用、品牌顧問費用」等 2項加盟重要資

訊，致有意加盟者難據以充分評估投入加盟資金之多

寡，以及加盟營運期間須支出之費用等情形。又前開加

盟重要資訊，均為有意加盟者基於事業經營所關切事

項，並賴以評估是否締結加盟經營關係或選擇加盟業主

之加盟重要資訊，故被處分人基於資訊優勢之一方，於

招募加盟過程，未充分且完整提供其所掌握之重要資

訊，乃屬利用資訊不對稱之行為爭取交易，構成公平交

易法第25條所稱之顯失公平行為。

五、被處分人未充分且完整提供前開加盟重要資訊之顯失公平

行為，業足以影響交易秩序，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

定： 

(一)事業行為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除須視行為

本身是否構成「欺罔或顯失公平」，尚需視該行為之實

施，是否已「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而判斷是否「足以

影響交易秩序」時，則係考慮受害人數之多寡、造成損

害之量及程度，以及有無影響將來潛在多數受害人之效

果等因素。

(二)被處分人自 111年起開始對外招募加盟，依調查所獲資

料顯示，迄 113年至少已招募○家以上加盟店，於前述

期間係以其掌握資訊相對優勢地位持續與不特定交易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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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人進行締約之行為，屬重複性之交易模式。惟其未充

分且完整提供「開始營運前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及

「加盟營運期間購買商品、原物料、廣告宣傳、品牌使

用、品牌顧問費用」等 2項加盟重要資訊，實已影響與

其締結加盟經營關係之交易相對人之交易決定或權益。

且其對外招募加盟店數至少達○家以上，難認屬單一個

別或非經常性交易事件，已具有影響多數受害人之效

果。

(三)再者，被處分人向有意加盟者收取加盟金等費用，使有

意加盟者投入相當資金，而該筆投資金額無法轉換為他

用。衡酌加盟經營關係之締結具有排他性，有意加盟者

一旦與加盟業主締約，其他提供同類商品或服務之競爭

同業即喪失與其締約之機會。準此，被處分人基於資訊

優勢之一方，卻於招募加盟過程，未於締結加盟經營關

係前，充分且完整提供前開加盟重要資訊，將妨礙交易

相對人作成正確之交易判斷，致其權益受損，並易使競

爭同業喪失締約機會，產生不公平競爭之效果，對交易

秩序構成損害，核已達公平交易法第 25條所稱之足以影

響交易秩序。

六、綜上論結，被處分人自 111年至 113年期間招募「九月初

生乳脆皮甜甜圈」品牌加盟過程，未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

前，充分且完整提供「開始營運前購買商品、原物料費

用」及「加盟營運期間購買商品、原物料、廣告宣傳、品

牌使用、品牌顧問費用」等 2項加盟重要資訊予交易相對

人審閱，構成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

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依據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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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之營業額、招募加盟情形、違法

行為期間、配合調查態度、係屬初犯等因素，爰依公平交

易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7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

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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